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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9月12日，江北区农业农村委员会组织召开了《港城园区B区24号路北侧边坡整治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以下简称《水保方案》）专家评审会，参加会议的有建设单位重庆江北新城发展建设有限公司、方案编制单位重庆一可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的代表和特邀专家。评审专家组由廖梦南、郑云泽、牛青霞组成，廖梦南任组长。专家组成员会前详细审阅了《水保方案》，与会人员会上认真听取了项目建设单位和方案编制单位的汇报，并进行了深入讨论。会后，方案编制单位根据专家意见对《水保方案》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形成了《水保方案》报批稿。专家组对《水保方案》报批稿复核后，形成评审意见如下:
1、 综合说明
（一）方案编制所依据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及相关资料基本正确。
（二）同意方案设计水平年为2025年。
（三）同意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界定，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2.2hm2。
（四）同意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等级为西南紫色土区建设类一级标准。
（五）同意水土流失防治目标。至设计水平年：水土流失治理度97%，土壤流失控制比0.85，渣土防护率94%，表土保护率不计，林草植被恢复率97%，林草覆盖率25%。
二、项目概况
（一）项目概况阐述基本清楚。
港城园区B区24号路北侧边坡整治工程位于重庆市江北区寸滩阶段，项目建设类型为新建。建设单位为重庆江北新城发展建设有限公司。项目建设内容包括景观绿化、排水工程、土石方工程、边坡支护、挡墙及附属设施等内容，不含路面结构、管网、电照等内容。施工进场时边坡为凹地，在对边坡修坡、回填土石方时，为防止坡后积水和保障边坡稳定，同步对港澜路路基进行回填，临时占用港澜路建设用地0.53hm2；施工单位在项目北侧新建1处施工营地，新增临时占地0.05hm2；施工材料临时堆放在项目红线内或施工营地；项目区周边已有完善的市政路网，无需新建施工便道。
项目总占地面积2.2hm2，其中永久占地1.62hm2，临时占地0.58hm2；本项目土石方总挖方3.83万m3，总填方14.1万m3，借方10.27万m3，借方来源于建设单位同期承建的港城园区B区西区场平工程，平均运距400m。本项目不涉及移民拆迁和专项设施改建问题。项目已于2022年3月开工，2023年5月完工，工期共计15个月。项目总投资为2900万元，其中土建投资2357万元，资金来源为区级财政资金。项目区不涉及移民搬迁和专项设施改（迁）建。
（二）同意工程占地及土石方平衡分析。
（三）项目区地形、地貌、地质、气象、水文、土壤、植被等情况阐述较为清楚。
三、水土保持评价
（一）同意主体工程选址（线）的水土保持评价结论。
（二）同意建设方案与布局的评价结论。
（三）同意主体工程设计中水土保持措施界定成果。
四、水土流失分析与预测
（一）同意对项目区水土流失现状及影响分析评价结论。
（二）项目建设过程中扰动地表面积2.2hm2。
（三）同意水土流失量预测方法及成果。工程建设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总量140t，新增水土流失量53t。
（四）同意水土流失的危害性分析结论和指导性意见。
五、水土保持措施布设
（一）同意项目区划分为2个一级分区，即主体工程防治区、施工营地防治区。
（二）同意由主体工程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和方案新增的水土保持措施所组成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
（三）同意各防治区防治措施布局、方案新增水土保持措施典型设计。
1、主体工程防治区
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在边坡坡脚设置排水沟；随着土质边坡的填筑，及时在两级边坡之间设置马道排水沟和急流槽，并对已填筑完成的边坡全面整地后栽植乔灌草护坡；对岩质边坡进行修坡后采取TBS生态护坡。
项目已完工，目前各项措施运行状态良好，项目区无明显水土流失现象。方案建议合理安排管护期间的巡查，不再新增措施。
工程措施（主体已实施）：排水沟562m，急流槽61m，全面整地0.86hm2。
植物措施（主体已实施）：栽植乔灌草0.86hm2，TBS生态护坡0.61hm2。
2、施工营地防治区
施工结束后，施工单位对施工营地进行拆除后进行全面整治，并撒播草籽绿化。
项目已完工，目前植被长势良好，项目区无明显水土流失现象。方案建议合理安排管护期间的巡查，不再新增措施。
工程措施（主体已实施）：全面整地0.05hm2。
植物措施（主体已实施）：撒播草籽0.05hm2。
（四）同意水土保持施工组织设计。
六、水土保持监测
同意水土保持监测方案。
七、水土保持投资估算及效益分析
（一）投资估算编制依据正确，费用及定额选择基本合理，编制深度基本满足规范要求。
（二）经审核，水土保持方案静态总投资218.64万元，其中主体已有水土保持投资193.36万元，方案新增水土保持投资25.28万元。方案新增投资中：监测措施1.55万元，独立费用20.66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3.07454万元。
（三）效益分析方法基本正确，分析结果基本合理。
八、水土保持管理
方案中提出的组织管理、后续设计、水土保持监测、水土保持监理、水土保持施工、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等保障措施和要求基本可行。
九、评审结论
本水土保持方案符合《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 GB50433-2018 ) 的规定及相关要求，报告格式规范、内容完整，技术方案基本可行。同意该方案通过技术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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